
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Ⅱ级应急
响应期间房屋市政工程防御超强台风

“苏拉”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功能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鹤洲新区筹备组住房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市建设工程安全事务中心、市建设工程质量监

测站，斗门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，市建筑安全协会市建筑业协会、

市建设监理协会、市风景园林和林业协会，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

企业，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，各应急救援队伍、各专业专家：

根据市气象局珠海市气象台 7 时 10 分发布，今天 06 时超强

台风“苏拉”中心位于我市东南偏东方约 300 公里的南海海面上，

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6 级。预计其将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，

强度变化不大或略为减弱，于 9 月 1 日夜间到 2 日上午以强台风

级别在广东惠东到台山一带沿海登陆，也有可能从香港南部掠过

后自东向西横穿我市海域，对我市造成极严重的风雨影响。为切

实做好Ⅱ级应急响应期间我市房屋市政工程防御台风工作，在落

实Ⅲ级防御工作要求的基础上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深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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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

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部署要求，切实扛起防台风的政治责任，做

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、守土有方，以“时时放心不

下”的责任感，密切关注台风监测预报预警，及时会商研判，把

主动避让、提前避让、预防避让作为刚性要求抓实抓到位，坚决

执行“三个紧急撤离”，确保受台风威胁人员一个不落全部提前

转移到安全地方，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职责包干，部门主要负责

同志要深入一线、靠前指挥、督导检查，落实直达一线“叫应”

机制，压实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防御台风的主体责任，对照

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台风强降雨防御工作清单》，“全

覆盖”复核工程项目落实防御台风措施情况，“全方位”确保房

屋市政工程 100%停止施工作业，施工用电 100%断开，商品混凝

土搅拌站 100%停止供应，建筑工地、临时简易工棚、低洼处、

临水处以及其他危险地带临险人员 100%转移至安全场所，严禁

以在建的建筑物、地下室、隧道等作为转移安置场所，并确保工

地范围内的市政排水设施畅通，最大限度减少工地积水或内涝。

三、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的应急救援队伍、各专业专家要

严格服从统一指挥调度，项目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及物资要全部就

位，处于临战状态，按照“抢早、抢小、抢先”要求，确保遇到

险情第一时间开展科学高效救援。

四、台风期间如发生建筑工地人员伤亡的安全事故，按照《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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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》，及时、有效地进行

处置，控制事态发展，防止次生、衍生灾害的发生及减少财产损

失。

五、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生产监督机构要及

时掌握最新气象信息，严格落实应急响应期间 24 小时领导带班

值班值守工作，确保通讯联络畅通，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“三

防”工作信息报送模板，及时统计、报送辖区建筑工地转移人员

数量、安置人员场所、加固设备设施数量、应急抢险队伍等信息，

并做好防御台风期间自身安全防护。重要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

报告，不得迟报、瞒报、漏报。

六、全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务必

于 9 月 1 日（今天）12 时前完成建筑工地人员 100%转移至安全

场所。对因排查工作不彻底，少报、漏报临险人员情况，或不及

时转移造成人员伤亡的，将依法从严追究相关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9 月 1 日 8：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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